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109 學年度  第 1 學期 

學校衛生委員會會議紀錄 

壹、時間： 110 年 01 月 06 日(三)中午 12 點 

貳、地點：行政大樓 3 樓會議室 

参、主席： 謝楠楨校長(請假由吳淑芳副校長代理)                                         

肆、委員名單： 

當然委員：吳淑芳副校長、黃俊清學務長、林惠如教務長、沈里通總務長、黃宣宜研發長、林

美如主任、陳惠娟主任、劉玟宜院長、郭堉圻院長、祝國忠院長、許智皓主任兼執

行祕書 

遴聘委員：賴世炯主任、林梅香副主任、周適宏醫師(健康中心牙醫師)、吳俊良主任(北投區健

康服務中心主任)、黃苡菱營養師(請假) 

學生代表：蔣欣庭同學(助二二 A學生代表) (請假)、鄭巧璇同學(休四二 A學生代表) (請假)  

列席人員：梁娟娟、洪怡靜護理師                     紀錄：洪怡靜護理師 

 

伍、主席報告： 

學校衛生委員會委員共 19 人， 4 人請假，實到_ 15_人，會議人數過半數，宣布會議開始。 

 

陸、工作報告：(如附件一) 

1. 109學年度第 1學期工作成果重點報告 

2. 109年度大專校院健康促進計畫「HealthyU~Level Up，全面佈局捍衛健康」期末報告 

 

沈里通總務長回覆：新大樓預計本年度 3-4月進行校園周邊水溝與人行道施工工程，屆時將會同健

康中心與衛生局進行校園無菸人行道設置範圍之評估。 

柒、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擬制訂「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傳染病防治應變計畫」，提請討論(如附件二)。 

決議：依委員建議修改文字敘述後，照案通過，往後如有案例依此流程辦理。 

 

提案二 

案由：擬修訂「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肺結核防治處理流程」，提請討論(如附件三)。 

決議：依委員建議修改文字敘述後，照案通過，往後如有案例依此流程辦理。 

 

捌、臨時動議 

     

玖、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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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一○九學年度第一學期 健康中心工作報告 

健康中心 

一、健康環境 

1. 每周餐飲衛生檢查，9/8 餐飲衛生管理檢查異常：滷味區工作人員未帶工作帽、庫房區擺放

漂白水、食品添加物(味精)未存放專區、作業場所牆壁和地面加強清潔和冷藏肉品未加蓋，

9/10 完成複驗正常。10/6 餐廳食品送衛收局檢驗共 4 件，海南雞飯大腸桿菌群超標，立即停

止販售該品項，指導環境清潔及食材製備檢討，10/28 複驗後正常，其他品項皆符合標準。

11/6 進行廚工講習，主題「校園餐飲稽查常見之缺失及改進方法」。11/27 配合教育部進行餐

飲衛生訪評，訪視缺失有三項：未使用腳踏式垃圾桶、冷凍櫃把手損壞及部分已拆封食材未

標示拆封日期、進貨日期及有效日期，針對缺失限期 109 年 11 月 30 日前改善，12/2 通過衛

生局複驗。 

2. 9、11 月完成校本部和城區部飲水機大腸菌檢測，結果正常，持續定期每 2 個月進行水質檢

驗。 

3. 每週協助本校醫療廢棄物清理及上網通報，平均通報約 1 公斤。 

4. 9/25 衛生單位進行校園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源檢查，檢查結果正常。 

二、健康服務 

1. 依衛福部疾病管制署規範，具感染風險師生入境後追蹤管理 21天(居家檢疫 14天+自主健康

管理 7天)，每天早晚體溫和健康狀況回報。本校列管說明如下：   

（1） 具感染風險師生追蹤管理            統計日期：109年 7月 1日~109年 12月 18日 

身份別 居家隔離 居家檢疫 自主健康管理 解除列管(累計) 

境外(新)生<

含港澳> 

0 0 1 隔離(1) 

44(檢疫)；45(自主) 

本國生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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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工 0 0 0 1(隔離)； 

3(檢疫)；4(自主) 

總計 0 0 1 2(隔離) 

47(檢疫)；49(自主) 

（2） 非 14 日健康檢測者有發燒症狀自主回報統計日期：109年 7月 1日~109年 12月 18日 

身份別 追蹤管理 解除列管(累計) 

境外(新)

生<含港

澳> 

0 0 

本國生 0 55 

教職員工 0 5 

總計 0 60 

2. 8/31 進行新生體檢，總共 1335 人到校參加，4 位重大異常，持續追蹤中。9/22 台北市衛生

局通報一位學生肺結核，目前返家休養並服藥治療中。9/30 通知密切接觸者 5 位同學，

10/22 通知密切接觸者 2 位同學，共計 7 位同學。已連繫進行衛教並安排進一步檢查胸部 X

光中，11/25完成潛伏結核感染抽血檢驗。 

3. 9/29 及 9/30 胸部 X 光檢查共完成 534 人。肺結核 7 分篩檢法宣導共 389 人參加，1-4 分 43

人、5 分以上 0 人。 

三、健康教育 

1. 9/16 衛生股長訓練，總共 63 位同學參加，一年級衛生股長完成新生體檢報告入班宣導培訓

課程，共計完成 24 位培訓。 

2. 針對校慶量測體溫防疫志工(含工讀生)進行衛教說明，共計 6 位完成衛教。 

四、健康促進 

109年教育部健康促進活動開跑囉~HealthyU~Level Up，主題:全面佈局捍衛健康，共分成 7

項子計畫逐項進行期末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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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9 均衡我行(健康體位含代謝症候群防治)： 10/06-10/22 辦理「運動我行」體控班活動，共

計 35 位同學報名參加，進行後測檢驗中、11/2-11/5 辦理「均衡滿分，考試 ALL 趴」期中考健

康補給活動，共計 318 位同學參加、10/14 與 11/11 悶燒罐料理 DIY活動，10/14場次共計 28

位師生參加，11/11 場次共計 24 位師生報名、10/7 與 11/10 辦理健康講座，10/7 場次共計

103 位師生參加，11/10場次共計 127 位師生報名。 

2. 109 健康我心(慢病管理)：10/14-11/17 辦理四場營養門診，共計 24 位師生報名參加、11/20 舉

辦「健康我心」B 肝疫苗施打活動，共計 166 位同學報名參加、12-1 月舉辦「健康我心」個案

管理複檢活動、10-11 月舉辦新生班級入班宣導活動，目前共計完成 16 個班級、11/17辦理健

康講座，共計 68位師生報名。109 學年度 193 位新生具重大疾病史，發放關懷小卡，提供校

內外醫療資源；164 位經由學生同意後，知會體育室及班導師，共同維護學生健康。 

3. 109 菸害遠我：10/24 校慶舉辦「菸害遠我」有獎徵答活動，共 210 人參加。11/14「菸害遠

我」菸害志工培訓課程，共計 28 位同學報名、10-12 月無菸人行道稽核每週 2-3 次。 

4. 109 微笑我愛(口腔保健)：10/13 舉辦口腔保健講座暨檢測共 105 人參加，滿意度 98%。 

5. 109 真愛我心(性教育宣導含愛滋)：10 月「真愛我心」簡訊文學徵選比賽，與通識中心合作，

共 83 件作品，11/11 頒獎並進行得獎作品海報展活動；10/15 健康講座，主題:真愛我心：正

確性觀念(含愛滋防治與避孕)共 114 人參加，滿意度 95%；10/20 健康講座，主題:真愛我心：

子宮頸癌介紹與預防(含子宮頸癌疫苗介紹) 共 105 人參加，滿意度 95%。與默沙東藥廠及黃

正宏診所合作，提供施打 9 價子宮頸疫苗優惠施打，共報名共 200 人。10/24校慶與衛生單位

合作舉辦愛滋闖關含匿篩活動，共 210人參加(含愛滋匿篩 202人)。 

6. 109 救命我來(緊急救護)：9/26、9/27 基本救命術 8 小時訓練課程(BLS) 9/26、9/27 基本救命術

8 小時訓練課程(BLS)，共 120 人參加，全數通過證照考試，滿意度 99%。8/31 與生輔共同進

行宿舍防護演練，新生約 580 人參加。校慶救護保健站，服務人數共計 6 位，受傷類別以擦

傷(66%)佔多數。 

7. 109 防疫我行(傳染病防疫)：9/25 衛生單位進行校園登革熱檢查正常。9/29&9/30 舉辦胸部Ｘ

光免費檢查，10/23 配合北投健康服務中心進行校園公費/自費流感疫苗接種活動共 781 人報

名，活動因疫苗不足取消，已協助 123 人轉介自費疫苗施打。11月底進行城區部宿舍清潔防

疫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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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傳染病防治應變計畫 

 

壹、依據 

一、 衛生福利部「傳染病防治法」。 

二、 教育部「學校衛生法」。 

三、 本校「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校園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應

變計畫」。 

 

貳、目的 

一、 為有效維護本校教職員工生之健康，學生受教、應考之權益，

確保校務工作之順利推展，避免特定傳染病疫情傳染至校內或於校

園中傳播及蔓延。 

二、 加強學校各單位之合作，落實傳染病防治工作。 

 

參、 各單位之分工 

一、 本校成立校園傳染病防治小組。分工執掌為由校長擔任召集人，

副校長擔任副召集人，主任秘書擔任發言人，並視需要隨時召開會議

研商應變作為。各單位分工原則如下：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傳染病防治工作小組責任分工表 

編組職別 職稱 職掌 

召集人 校長 

分機 2000 

統籌指揮緊急應變行動，成立緊急應變小組統籌

相關防疫事項。 

作業管

制組 

執行秘

書 

學務長 

分機 2400 

1.指揮現場緊急應變行動。 

2.協助督導執行校園肺炎疫情全盤因應事宜。 

組長 健康中心

主任 

1.擬定傳染病防治應變計畫及推動實施。 

2.密切與衛生單位協調聯繫，掌握傳染病疫情狀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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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機 2450 況，提供防疫專業諮詢予防疫小組參考。 

3.校園傳染病防治計畫之規劃、公告與推動。 

4.加強防疫資訊、防疫宣導及防疫相關諮詢。 

5.協助感染或疑似病例之教職員工生健康照護、追

蹤及就醫事宜。 

6.如有群聚感染情形，配合衛生主管機關進行相關

防治措施。 

7.提供疫情相關醫療服務與諮詢協助轉診就醫。 

組員 課外組組

長 

分機 2410 

1.負責執行學生校外活動疫情管制全盤事宜。 

2.針對學生社團活動進行傳染病防治及應變措施之

宣導。 

組員 生輔組組

長 

分機 2420 

1.負責住宿生與病例接觸之調查。 

2.視需要規劃設置隔離宿舍。 

3.住宿生若需隔離時，安排就地、移至隔離宿舍或

是返家隔離事宜。 

4.通報及掌握學生請假人數及名冊。 

5.協助住宿學生防疫宣導。 

6.協助學生病患與被隔離同學之生活並提供學生平

安保險服務。 

組員 學輔中心

主任 

分機 2430 

1.教職員工生之情緒安撫及患病學生進行心理輔導

與協助。 

2.返校後進行心理輔導。 

3.協助教職員工生壓力調適。 

組員 軍訓室 

校安中心 

分機 2442 

1.進行校安中心疫情通報。 

2.協助督導執行疫情全盤因應事宜。 

行政支

援組 

分組

（一） 

教務長 

分機2300 

1.依教育部停課標準，擬定停課、復（停）課及

相關大小型考試之因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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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長 

分組

（二） 

組長 

總務長 

分機2500 

1.督導維護校園隔離區之安全管制人員出入。 

2.督導校園消毒事宜。 

3.督導各項防疫物資採購事宜。 

分組

（三） 

組長 

人事主任 

分機 2100 

1.訂定本校教職員工疑似病例及確診病例之請假規

定。 

2.督導教職員工出缺勤請病假之通報及管理。 

3.建立全校緊急聯絡系統。 

4.提供教職員工人員名冊，以為疫情監控及健康自

主管理之用。 

分組

（四） 

組長 

國際中心

主任 

分機 2731 

1. 國外疫情發生時，主動調查是否有來自病例集

中區之僑生與陸生。若有，則調查該生之健康狀

況，並將生病同學資料通報保健中心。 

2.協助境外生防疫宣導。 

3.僑生或陸生若因病無法就學，給予生活上之協

助。 

分組

（五） 

組長 

研發長 

分機 2700 

1.教師及學生出國實習、交換留學、學術交流等之

通報及管理。 

分組

（六） 

組長 

環安室主

任 

分機 2050 

1.提供災害相關安全諮詢評估支援事宜。 

新聞組 組長 主任秘書 

分機 2001 

1.擔任本校校園疫情對外統一發言人，對外說明本

校疫情感染防治措施與狀況。 

組員 電算中心 

分機 2200 

1.需要時於本校首頁成立疫情網站專區。 

2.健康中心協助收集疫情相關資訊並隨時通報電算

中心掛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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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本校相關傳染病防治要點/流程 

一、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校園因應流感大流行應變計畫 【母本】   

二、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登革熱防治說明(工作流程) 

三、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水痘防治處理流程 

四、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麻疹防治處理流程 

五、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肺結核防治處理流程 

六、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校園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應變計畫 



                                                            98年 1月 6日學校衛生委員會通過 

110年 1月 6日學校衛生委員會修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肺結核防治處理流程 

法源依據： 

傳染病防治法第 12條：政府機關、民間團體事業或個人不得拒絕傳染病就學、工作、安養、居住或

予其它不公平之待遇。但主管機關基於傳染病防治需要限制者，不在此限。 

 

學校衛生法第 13條：學校發現學生或教職員工罹患傳染病時，應會同衛生、環境保護機關，做好防

疫及監控措施：必要時，得禁止到校，為遏止學校傳染病蔓延，各級主管機關得命其停課。 

壹、肺結核個案處理(含疑似)【肺結核個案處理流程圖(含疑似)如附件 1】 

一、對象 

已通報為肺結核個案者(含疑似)。 

 

二、處理方式 

（一）與衛生單位連繫，進行校內外相關通報，並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十條及第十一條相關規定，尊

重個案之隱私及同意作個別性的調整，及根據校內制定肺結核個案(含疑似)處理流程，請各單

位協助分工負責。 

（二）若為疑似肺結核之可能，應先暫時停止上課、上班，並立即至醫療院所接受詳細檢查，待確 

      定為非肺結核時，請檢附醫師診斷證明，即可復班或復課。若經醫療院所診斷為肺結核個案 

      者，須依醫師規定規則服用抗結核菌藥物治療，為避免校園傳染病之蔓延，建議並停止上班、 

上課二~四週。 

（三）確診者依醫師規定服藥二~四週後，檢附服藥 2週、胸部 X光病灶無擴散之情形或痰塗片皆為

陰性之相關證明，始可開始到校上班、上課，但服藥期間仍建議帶口罩，並保持其場所之空氣

流通。 

 

三、各單位負責事項（視個案情況需要與以作調整）： 

（一）系主任及班導師：安撫班級學生、協助課程及實習相關權益事宜。 

（二）健康中心：督促個案就醫複檢及用藥情形、安排校內與個案密切接觸者胸部 X光檢查及加強衛

生宣導。 

（三）生活輔導組：通知家長、提供與個案同宿者名單、宿舍環境清潔宣導、校安通報及協助請假。 

（四）學生輔導中心：個案及密切接觸者之心理輔導。 

 (五) 總務處：協助公共設施消毒工作及環境評估調查作業。 

 (六) 教務處：提供相關修課名單及教室。 

 

 

 

 

 

 

 

附件三 



                                                            98年 1月 6日學校衛生委員會通過 

110年 1月 6日學校衛生委員會修 

貳、接觸者檢查（肺結核病患之密切接觸者處理流程如附件 2） 

一、接觸者匡列 

(一) 接觸者定義 

1. 與指標個案共同居住者。 

2. 與指標個案於可傳染期間 1 天內接觸 8 小時（含）以上或累計達 40（含）小時以 

   上之接觸者。 

3. 其他（如：聚集事件等）有必要進行接觸者檢查之對象另行專案處理。 

 

(二) 公衛管理人(公署)人員可依個案傳染力等實際暴露情形，調整上述時數規定至較為寬鬆之 

     標準，意即 1天內接觸未達 8小時或累計未達 40 小時亦可。 

 

二、執行時間與方式：(肺結核接觸者檢查時間及方式表格如附件 2-1) 

    接觸者檢查依指標個案傳染力、接觸者年齡分層執行，執行時間及方式重點如下： 

(一) 所有接觸者皆須執行第 1 個月胸部 X 光檢查（如於 3 個月內曾照胸部 X 光且結果正常者，即不

需再做）。 

(二) 高傳染力指標（塗片陽性且培養鑑定為 MTBC）之全年齡層接觸者、中傳染力指標（塗片陰性但

培養鑑定為 MTBC）之未滿 13 歲接觸者，另須進行 LTBI 潛伏結核感染檢驗。 

(三) 應執行 LTBI檢驗而未執行、LTBI 檢驗陽性，應加入而未加入/中斷 LTBI 治療者， 

須追蹤第 12 個月胸部 X 光檢查。 

 

三、檢查地點： 

  （一）胸部Ｘ光檢查：(刪除檢查同意書) 

         1.持ＴＢ接觸者就醫轉介單至中央健康保險局之特約醫療院所之胸腔、感  

              染或結核專科門診就醫檢查，其部分負擔之費用由疾病管制局支付。 

         2.30人以上團體可聯繫疾病管制局，協調日程派Ｘ光巡迴車到學校檢查。如無法於短 

期內排定日程或 30人以下及特殊狀況則由疾病管制局考量是否配合辦法或由地方衛 

生機關轉介。 

 

四、追蹤接觸者檢查應注意事項： 

 （一）平時即應執行校園肺結核衛教，使其學校可利用健康教育課程或其他教材及活動進行肺結核

防治教育，俾利教職員工生具有正卻防治觀念，採取適當的防治行為。 

 （二）接觸者有呼吸道症狀或胸部Ｘ光異常症狀，請要求接觸者戴口罩並轉介至醫療院所依病情處

理，由醫師根據肺結核診治指引照顧病患。 

 （三）對接觸者檢查結果正常者，仍應指導如有咳嗽超過 2週，應儘速就醫檢查，並告知醫師曾有

肺結核接觸史。 

  

五、本處理流程如有未詳盡事宜，以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公告之相關規定處理。 

 

 



                                                            98年 1月 6日學校衛生委員會通過 

110年 1月 6日學校衛生委員會修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健康中心 肺結核個案處理流程(含疑似)(附件 1) 

 

健康中心： 

1. 督促個案就醫

複檢及服藥情

形 

2. 配合衛生單位

肺結核接觸者

檢查時間及方

式進行處理 

3. 加強宣導肺結

核衛生教育 

系主任及班

級導師： 

1. 安撫班上

學生 

2. 協助課程

及實習相

關權益事

宜 

學生輔導中

心： 

個案或其密切

接觸者同學心

理輔導 

依醫生診斷需服藥

休養 2-4 週 

 肺結核(含疑似)通報個案(暫停上班/上課) 

健康中心聯繫衛生單位 

生輔組： 

1. 通知家長 

2. 提供個案

宿舍密切

接觸者名

單 

3. 宿舍環境

清潔 

4. 校安通報

及協助請

假程序 

檢具服藥 2週、胸部 X 光病

灶無擴散之情形或痰塗片

皆為陰性之相關證明 

否 
是 

持續家中

休養至報

告皆為陰

性 

返校上課 

健康中心： 

1. 持續追蹤個案服藥期滿（6個月） 

2. 以後每年追蹤個案胸部 X光複檢直至畢業 

總務處： 

公共設施消毒

工作及環境評

估調查 

教務處： 

提供相關

修課名單

及教室 

確診肺結核 

是 

否 
檢附醫師診斷

證明可結案 



                                                            98年 1月 6日學校衛生委員會通過 

110年 1月 6日學校衛生委員會修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健康中心肺結核個案之密切接觸者處理流程(附件 2) 

 

配合衛生單位接觸者匡列並列冊管理，提供

接觸者相關衛教 

 

無異狀 

接觸者檢查(胸部X光或LTBI 

潛伏結核感染抽血檢驗) 

進行潛伏結核感染服藥

治療或胸部 X光追蹤完

畢 
結案 

肺結核個案發生與通報 

 

有異狀 



                                                 

肺結核接觸者檢查時間及方式(附件 2-1) 

※於指標個案確診後，完成肺結核接觸者之基本資料調查及檢查 

 

 

指標個案傳染性分類 

痰培養陽性且鑑定為結核分枝桿菌之肺結核 

（<5 歲之確診個案除外） 痰培養陰性之肺結核 

（<5 歲之確診個案除外） 

單純肺外 

或 

<5 歲之確診個案 痰塗片陽性 
2
   痰塗片陰性   

 

接觸者檢查時間/項目 

 

全年齡層 

 

<13 歲 
≥13 歲 

 1.檢查目的為尋找感染源。 

2.單純肺外個案以  ≥5 歲
同 住之接觸者為對象。 

3.<5 歲確診個案以 ≥5 歲 

之接觸者為主。 

共同居住或慢性

病患者 
3 

 

 

 

 

其他 

第 1 個月內 胸部 X 光 
1
 ○ ○ ○ ○ ○ ○ 

第 3 個月 

(終止有效暴 

露 8 週後) 

LTBI 檢驗 
4
 

 

○
5 

 

○
5 

 

○
5 

 

× 

 

× 

 

× 

 

 

第 12 個月 

胸部 X 光 

(LTBI 檢驗陰性/ 持續
或完成 LTBI 治療者) 

 

× 

 

× 

 

× 

 

× 

 

 

× 

 

 

× 

胸部 X 光 

(應加入但未加入或 

中斷 LTBI 治療者
) 

 

○ 

 

○ 

 

○ 

 

×
6 

＊ 指標個案為抗藥性肺結核（RR/MDRTB）個案：自系統登記為 RR/MDRTB 起 1 個月內，應再次確認其 RR/MDRTB 可傳染期及符合接觸者檢查之
對象，接觸者 倘無最近 3 個月內之胸部 X 光檢查結果，應立即進行檢查。日後每隔半年進行 1 次追蹤檢查，持續追蹤至 RR/MDRTB 指標個案痰培養陰
轉後 2 年，或與 RR/MDRTB 指標個案停止接觸後 2 年。如 LTBI 檢驗陰性者，則無需再進行追蹤。 

＊ 指標個案為慢性傳染性肺結核個案：接觸者應每年進行追蹤胸部 X 光檢查。 

＊ 接觸者如為孕婦，若有活動性肺結核相關症狀，應查痰、安排胸部 X 光檢查；LTBI 陽性且無症狀者，若不願意在孕期治療，建議產後應儘快開始 LTBI 治療。 

＊ 針對無痰陽性證據，僅因鼻部、咽喉、氣管至肺之病理組織切片陽性而確診之個案，如醫師高度懷疑，其檢驗結果視同痰檢體。 
備註： 

1. 所有接觸者均進行胸部 X 光檢查，惟 3 個月內曾照胸部 X 光，並能提出正常證明者，可不必再做第一次檢查，但如出現疑似異常症狀，仍需隨時進行檢查。 

2. 指標個案痰塗片陽性且 NAA 檢驗陰性者，毋須立即進行接觸者檢查，須待痰培養及鑑定結果再決定執行方式。 

3. 系統勾稽顯示為慢性病風險族群，或接觸者自述患有慢性病(如：糖尿病、腎臟病、使用免疫抑制劑、器官移植、愛滋感染者等)，皆符合 LTBI 檢驗對象。 

4. LTBI 檢驗陽性者應轉介予合作醫師進行治療評估，治療評估時應有最近一個月內胸部 X 光檢查結果，以排除活動性肺結核。 
5. <5 歲接觸者以 TST 為主要 LTBI 檢驗工具，應於指標個案確診日起 1 個月內執行，檢查陰性者須於第 3 個月執行第 2 次 TST；≥5 歲接觸者以 IGRA 為主要 

LTBI 檢驗工具。接觸者如為醫院工作者，得依其個人接受 LTBI 治療之意願，選擇是否進行 LTBI 檢驗。 

6. 指標個案為 S-且 C(MTB)之 65 歲以上接觸者之發病風險與一般 65 歲以上民眾相當，建議納入常規高風險族群篩檢計畫對象。 



肺結核防治相關施行辦法修改說明 

現行條文 建議修正 說明 

標題：肺結核相關施行辦法 肺結核防治相關施行辦法 增加”防治”為校園防疫重點 

壹、肺結核個案處理（流程圖詳如 1-

2-1） 

一、對象 

已通報為肺結核個案者 

壹、肺結核個案處理(含疑似)【肺結核個案處理流

程圖(含疑似)如附件 1】 

一、對象 

已通報為肺結核個案者(含疑似)。 

增加”含疑似”處理流程 

二、處理方式 

（一）健康中心招開個案處理會議，

通報單位會依據傳染病防治法

第十條及第十一條相關規定，

尊重個案之隱私及同意作個別

性的調整。 

（二）全校教職員工生如在校期間經

醫療院所診斷為肺結核個案

者，須依醫師規定規則服用抗

結核菌藥物治療，為避免校園

傳染病之蔓延，建議並停止上

班、上課二~四週。 

二、處理方式 

（一）與衛生單位連繫，進行校內外相關通報，並

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十條及第十一條相關規

定，尊重個案之隱私及同意作個別性的調

整，及根據校內制定肺結核個案(含疑似)處

理流程，請各單位協助分工負責。 

（二）若為疑似肺結核病之可能，應先暫時停止上 

      課、上班，並立即至醫療院所接受詳細檢 

      查，待確定為非肺結核病時，請檢附醫師診 

      斷證明，即可復班或復課。若經醫療院所診 

      斷為肺結核個案者，須依醫師規定規則服用 

      抗結核菌藥物治療，為避免校園傳染病之蔓 

      延，建議並停止上班、上課二~四週。 

1. 刪除招開個案處理會議，目

前行政溝通管道通暢，建議

不須特別招開並配合衛生單

位指示，請相關單位協助相

關通報事宜。 

2. 為防範校園傳染病疫情蔓

延，建議增加疑似肺結核個

案，未確診前應先停班或停

課。 

三、各單位負責事項（視個案情況需

要與以作調整）： 

三、各單位負責事項（視個案情況需要與以作調

整）： 

1. 將系主任及班導師負責事項

中之個案請假事宜改成”協



（一）系主任及班導師：安撫班級學

生、協助個案請假事宜及實習

相關權益事宜。 

（二）健康中心：督促個案就醫複檢

及用藥情形（管理記錄表格詳

如 1-2-2）、安排校內與個案密

切接觸者免費胸部 X光檢查及

加強衛生宣導。 

（三）生活輔導組：通知家長、提供

與個案同宿者名單及宿舍環境

清潔宣導。 

（四）學生輔導中心：個案及密切接

觸者之心理輔導。 

 

（一）系主任及班導師：安撫班級學生、協助課程

及實習相關權益事宜。 

（二）健康中心：督促個案就醫複檢及用藥情形、

安排校內與個案密切接觸者免費胸部 X光檢

查及加強衛生宣導。 

（三）生活輔導組：通知家長、提供與個案同宿者

名單、宿舍環境清潔宣導、校安通報及協助

請假。 

（四）學生輔導中心：個案及密切接觸者之心理輔

導。 

 (五) 總務處：協助公共設施消毒工作及環境評估

調查作業。 

 (六) 教務處：提供相關修課名單及教室。 

 

助課程”。 

2. 健康中心刪除（管理記錄表

格詳如 1-2-2）。因目前確診

服藥者，已納入衛福部服藥

都治計畫進行控管，且管理

記錄表格常不斷更新，個案

會依照衛福部發送都治計畫

手冊進行服藥控管，建議刪

除表格，護理師仍配合手冊

協助個案在校服藥期間追蹤

管理。 

3. 生活輔導組增加校安通報及

協助請假。 

4. 增加總務處和教務處負責事

項。 

貳、接觸者檢查 

一、對象： 

  肺結核個案確診後才執行接觸者

檢查，接觸者檢查對象如下： 

（一）與指標個案共同居住者。 

（二）與指標個案一天內接觸 8

小時以上之接觸者。 

貳、接觸者檢查 

一、接觸者匡列 

(一) 接觸者定義 

1. 與指標個案共同居住者。 

2. 與指標個案於可傳染期間 1 天內接觸 8 小時

（含）以上或累計達 40（含）小時以上 

之接觸者。 

依據 2017年結核病防治工作手

冊，接觸者檢查進行修正 



（三）其他有必要進行接觸者檢

查之個案另行專案處理。  

 

3. 其他（如：聚集事件等）有必要進行接觸者

檢查之對象另行專案處理。 

(二) 公衛管理人員可依個案傳染力等實際暴露

情形，調整上述時數規定至較為寬鬆之標準，意

即 1 天內接觸未達 8 小時或累計未達 40 小時

亦可。 

二、檢查時間： 

  （一）於結核個案確診後 1個月

內，完成結核病接觸者之

基本資料調查及胸部 X檢

查，並於第 12個月再進行

追蹤胸部Ｘ光檢查。 

  （二）若指標個案痰塗片或痰培

養陽性或胸部Ｘ光有空洞

之確診結核病個案，則於

第 12個月再進行追蹤胸部

Ｘ光檢查。 

  （三）慢性傳染性肺結核個案接 

          觸者，則每年應進行追蹤 

          複查一次。 

  （四）若指標個案為痰塗片及培

養為陰性（胸部Ｘ光有空

二、執行時間與方式：(結核病接觸者檢查時間及方 

    式表格如附件 2-1) 

    接觸者檢查依指標個案傳染力、接觸者年齡分 

    層執行，執行時間及方式重點如下： 

1. 所有接觸者皆須執行第 1 個月胸部 X 光檢查 

（如於 3 個月內曾照胸部 X 光且結果正常者，

即不需再做）。 

2. 高傳染力指標（塗片陽性且培養鑑定為 MTBC） 

之全年齡層接觸者、中傳染力指標（塗片陰性但

培養鑑定為 MTBC）之未滿 13 歲接觸者，另須進

行 LTBI 檢驗。 

3. 應執行 LTBI 潛伏結核感染檢驗而未執行、LTBI  

檢驗陽性，應加入而未加入/中斷 LTBI 治療

者，須追蹤第 12 個月胸部 X 光檢查。 

4. LTBI 檢驗/治療對象可能隨政策適時調整。 

依據 2017 年結核病防治工作手

冊 ，將檢查時間及方式進行修

正，並增加 CDC 公版附件 2-1 結

核病接觸者檢查時間及方式表

格。 



洞者除外）或單純肺外結

合者，其接觸者第一次追

蹤檢查結果為正常，則第

12個月不需進行複查。 

三、檢查方式： 

滿 12歲以上皆接觸者:進行胸部 

Ｘ光檢查；惟如半年內曾照胸部 

Ｘ光，並能提出診斷正常之證明 

者，可不必再做第一次檢查（如 

出現疑似異常症狀，第 1個月或 

其他時間仍須隨時進行檢查）。 

四、檢查地點： 

  （一）胸部Ｘ光檢查（填寫檢查

同意書，如附件 1-3-2）： 

 

四、檢查地點： 

  （一）胸部Ｘ光檢查 

刪除檢查同意書，疾病管制署結

核病接觸者檢查通知書常更新，

護理師會依照疾管署當下給的紙

本，協助轉交學生簽收。故建議

刪除。 

四、職場及特定地點接觸者檢查重

點： 

  （一）導師及學生:指標個案為導

師時，檢查對象為班級學生；指標個

案為學生時，檢查對象為個案之同班

同學及該班導師（不含科任老師）；如

建議全部刪除 

 

依據 2017年結核病防治工作手

冊 ，將職場及特定地點接觸者

檢查融入本校肺結核防治相關施

行辦法中之”貳、接觸者檢查對

象”，故本點建議全部刪除。 



 

為大學生以上，社團活動或選修課班

級等，與指標個案一天內接觸不到 8

小時以上之接觸者不列在第一次接觸

者檢查範圍。 

  （二）職場員工：檢查範圍以同

辦公室同仁（如指標個案為科任老

師，限同辦公室其他同仁，不含學

生）與指標個案一天內接觸 8小時以

上之接觸者為限。 

肺結核個案處理流程(1-2-1) 

 

肺結核個案處理流程(含疑似)(附件 1) 依據本校肺結核防治相關施行辦

法相關細節異動，進行流程調

整。 

肺結核個案之密切接觸者處理流程(1-

3-1) 

肺結核個案之密切接觸者處理流程(附件 2) 依據本校肺結核防治相關施行辦

法相關細節異動，進行流程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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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肺結核相關 施行辦法 

法源依據： 

學校衛生法第 13條：學校發現學生或教職員工罹患傳染病時，應會同衛生、環境保護

機關，做好防疫及監控措施：必要時，得禁止到校，為遏止學校傳染病蔓延，各級主管

機關得命其停課。 

傳染病防治法第 12條：政府機關、民間團體事業或個人不得拒絕傳染病就學、工作、

安養、居住或予其它不公平之待遇。但主管機關基於傳染病防治需要限制者，不在此限。 

壹、肺結核個案處理（流程圖詳如 1-2-1） 

一、對象 

已通報為肺結核個案者 

二、處理方式 

（一）健康中心招開個案處理會議，通報單位會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十條及第十一條相

關規定，尊重個案之隱私及同意作個別性的調整。 

（二）全校教職員工生如在校期間經醫療院所診斷為肺結核個案者，須依醫師規定規則

服用抗結核菌藥物治療，為避免校園傳染病之蔓延，建議並停止上班、上課二~

四週。 

（三）確診者依醫師規定服藥二~四週後，檢附服藥 2週、胸部 X光病灶無擴散之情形

與痰塗片皆為陰性之相關證明，始可開始到校上班、上課，但期間仍建議帶口罩，

並保持其場所之空氣流通。 

三、各單位負責事項（視個案情況需要與以作調整）： 

（一）系主任及班導師：安撫班級學生、協助個案請假事宜及實習相關權益事宜。 

（二）健康中心：督促個案就醫複檢及用藥情形（管理記錄表格詳如 1-2-2）、安排校

內與個案密切接觸者免費胸部 X光檢查及加強衛生宣導。 

（三）生活輔導組：通知家長、提供與個案同宿者名單及宿舍環境清潔宣導。 

（四）學生輔導中心：個案及密切接觸者之心理輔導。 

貳、接觸者檢查（流程詳如圖 1-3-1） 

一、對象： 

  肺結核個案確診後才執行接觸者檢查，接觸者檢查對象如下： 

（一）與指標個案共同居住者。 

（二）與指標個案一天內接觸 8小時以上之接觸者。 

（三）其他有必要進行接觸者檢查之個案另行專案處理。  

二、檢查時間： 

  （一）於結核個案確診後 1個月內，完成結核病接觸者之基本資料調查及胸部 X

檢查，並於第 12個月再進行追蹤胸部Ｘ光檢查。 

  （二）若指標個案痰塗片或痰培養陽性或胸部Ｘ光有空洞之確診結核病個案，則於

第 12個月再進行追蹤胸部Ｘ光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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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慢性傳染性肺結核個案接觸者，則每年應進行追蹤複查一次。 

  （四）若指標個案為痰塗片及培養為陰性（胸部Ｘ光有空洞者除外）或單純肺外結

合者，其接觸者第一次追蹤檢查結果為正常，則第 12個月不需進行複查。 

三、檢查方式： 

滿 12歲以上皆接觸者:進行胸部Ｘ光檢查；惟如半年內曾照胸部Ｘ光，並能提出

診斷正常之證明者，可不必再做第一次檢查（如出現疑似異常症狀，第 1個月或其他時

間仍須隨時進行檢查）。 

四、檢查地點： 

  （一）胸部Ｘ光檢查（填寫檢查同意書，如附件 1-3-2）： 

         1.持ＴＢ接觸者就醫轉介單至中央健康保險局之特約醫療院所之胸專，感

染專科或結核專科門診就醫檢查，其部分負擔之費用由疾病管制局支付。 

         2.30人以上團體可聯繫疾病管制局該分局，協調日程派Ｘ光巡迴 

      車到學校檢查。如無法於短期內排定日程或 30人以下及特殊狀況 

            則由疾病管制局該分局自行考量是否配合辦法或由地方衛生機 

            關轉介。 

五、職場及特定地點接觸者檢查重點： 

  （一）導師及學生: 

      指標個案為導師時，檢查對象為班級學生；指標個案為學生時，檢查對          

    象為個案之同班同學及該班導師（不含科任老師）；如為大學生以上，   

    社團活動或選修課班級等，與指標個案一天內接觸不到 8小時以上之接 

觸者不列在第一次接觸者檢查範圍。 

  （二）職場員工： 

    檢查範圍以同辦公室同仁（如指標個案為科任老師，限同辦公室其他同 

    仁，不含學生）與指標個案一天內接觸 8小時以上之接觸者為限。 

六、追蹤接觸者檢查應注意事項： 

 （一）平時即應執行校園結核病衛教，使其學校可利用健康教育課程或其他教材及活

動進行結核病防治教育，俾利教職員工生具有正卻防治觀念，採取適當的防治行

為。 

 （二）接觸者有呼吸道症狀或胸部Ｘ光異常症狀，請要求接觸者戴口罩並轉介至醫療

院所依病情處理，由醫師根據結核病診治指引照顧病患。 

 （三）對接觸者檢查結果正常者，仍應指導如有咳嗽超過三週，應儘速就醫檢查，並

告知醫師曾有結核病接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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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健康中心 肺結核個案 處理流程(1-2-1) 

 

健康中心： 

1. 督促個案就醫複檢及

服藥情形 

2. 協助個案校內密切接

觸者免費胸部 X 光檢

驗 

3. 加強宣導肺結核衛生

教育 

系主任及班級

導師： 

1. 安撫班上學

生 

2. 協助辦理個

案請假事宜 

3. 協助個案

辦理補實

習相關事

宜 

學生輔導中心： 

個案或其密切接

觸者同學心理輔

導 

依醫生診斷需

休養 2-4 週

報個案 

肺結核通報個案

報

個案 
學務處：健康中心 

召開個案處理會議（註一） 

生輔組： 

1. 通知家長 

2. 提供個案宿舍

密切接觸者名

單 

3. 宿舍環境清潔 

檢具服藥 2週、胸部 X光病

灶無擴散之情形與痰塗片

皆為陰性之相關證明 

否 是 

持續家中

休養至報

告皆為陰

性 

返校上課 

健康中心： 

1. 持續追蹤個案服藥期滿（6個月） 

2. 半年後個案及密切接觸者胸部 X光複檢 

3. 以後每年追蹤個案胸部 X光複檢直至畢業 

 

註一：健康中心招開個案處理會議，通報單位會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十條及

第十一條相關規定，尊重個案之隱私及同意作個別性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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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健康中心結核病治療管理記錄卡(1-2-2) 

 

個案姓名：                             身分證號：              

個案健康史： 

個案治療前/目前狀況： 

症狀 咳

嗽 

痰 喀血 胸悶 發燒 體重 食慾差 倦怠 盜汗 其他 

治療前       ℃   ㎏     

症 狀 週

數 

          

目 前 症

狀 

      ℃   ㎏     

 

疾病史/用藥情形： 

疾病 HIV 糖尿

病 

肝疾

患 

腎疾

患 

惡性腫

瘤 

免疫不

全 

用類固

醇 

痛風 其他 

治療現況          

其他狀況： □孕婦 □哺乳中 □口服避孕藥 □酗酒 □吸菸 □毒癮 

過去結核病史： □無（初次發病）/□有 

  罹病年：    年   治療地點：         醫院診所  用藥種類：      □不知 

用藥期程：    個月  □不知      銷案情況： □完治 □失落 □其他     

家族結核病接觸史：□無  □有/關係人：        

家族支持系統：主要照顧者            決策影響者          

 

服藥副作用：□無/□有       □目前尚未用藥 

□食慾不振        □噁心嘔吐    □眼白變黃 □視力模糊 

□紅綠燈分不清楚 □胃部不適 □腹瀉 □容易疲倦 

□皮膚癢、皮膚起疹 □皮膚出現血斑出血點 □關節痛 □手腳麻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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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健康中心結核病治療管理記錄卡(1-2-2) 

                 個案          自料紀錄卡                 身分證號： 

個案領藥紀錄：本次開始治療：日期   體重   公斤 視力：日期       （左   右    ）                                                       

 抗藥性試驗 就醫日期                    

年月 

日 

年月 

日 

就診醫院 

 

                   

  藥名    領藥天數                    

  INH100mg                    

  EMB250mg 400mg                    

  RMP  150mg 300mg                    

  RFT                    

  RFN  150mg 300mg                    

  PZA  250mg 500mg                    

                      

                      

                      

                      

   複 

 

     查 

 

     結 

 

     果 

結 

核 

菌 

 

塗片 －                    

＋                    

培養 －                    

＋                    

X 

 

 

光 

診斷代號                    

進步                    

無變化                    

惡化                    

訪視紀錄： 

訪視日期 

訪視方式 

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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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健康中心 

肺結核個案之密切接觸者處理流程(1-3-1) 

 

肺結核病患之密切接觸者，需檢附半年內公立醫院、區域醫院等級以上之醫療院所或慢

性病防治中心之胸部 X光報告，或接受本校安排建議之胸部 X光檢查，並在 6個月後追

蹤第二次胸部 X光檢查。

 健康中心立即調查接觸史並列冊管理 

本校於通報後一個月內進行集接觸者胸部 X光篩檢 

對象（篩檢方式如附件 1-1）： 

與肺結核個案長期工作或生活於同一空間者（如：同

一辦公室、同一寢室、長期一起修課並座位鄰近者、

實習時有密切接觸之同學或老師） 

無異狀 有異狀： 

胸部 X光有異狀或疑

似肺結核徵狀 

上述個案於十二個月

後再追蹤胸部 X光一

次。若有疑似肺結核病

之症狀（長期咳嗽、夜

間盜汗、體重減輕

等），儘速至醫療院所

接受胸部 X光檢查。 

經胸部 x光篩檢後，若有非陳舊性

肺結核個案發生，依人數情況通報

慢性病防治單位，擴大篩檢範圍。 

胸部 X光無異狀且無疑

似肺結核徵狀 結案 

 肺結核個案發生與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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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健康中心 

結核病接觸者檢查通知書(1-3-2) 

敬啟者你好: 

  據調查，台端曾與結合病病人接觸，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四十八條規定，對

於曾與傳染病病人接觸或疑似被傳染者，應進行相關規定檢查。 

壹、檢查方式： 

 胸部Ｘ光檢查 

貳、相關檢查及衛教： 

  一、結核病： 

   結核病主要是因吸入含結核菌的飛沫所引起的傳染病，早期症狀不明顯，

常見咳嗽（特別是三週以上），發燒、食慾不振、體重減輕、倦怠、夜間盜汗、

胸痛等症狀。有些人是因為體檢才被發現。更多人初期被當作一般感冒治療。最

常見的傳染對象是同住一屋或親近的密切接觸者。 

   一般人受到感染後依生中約有 10%機會發病，距離受感染的時間愈近，發

病的機會愈大，離感染時間愈遠則發病機會愈小；如年紀很小就受到感染，累積

下來的一生發病風險大於 10%，而且有終生發病的可能性。 

  二、衛教： 

   請接受本校或醫師的安排進行必要的檢查，其檢查方式可由所屬衛生單位

開立 TB接觸者就醫轉介單至中央健康保險局之特約醫療院所向專科醫師門診就

醫檢查;如圍團體部份將協調日程派Ｘ光巡迴車檢查。 

   如檢查結果正常，往後仍要進行＂自我症狀監測＂，若出現異常呼吸道症

狀或咳嗽超過 3週，應儘速就醫向專科醫師求診，就醫時要提醒醫師，我曾經接

觸過結核病人，俾及早診斷治療，並養成健康的生活習慣，維持較佳的免疫力，

使結核菌沒有可乘之機。 

參、後續追蹤：胸部Ｘ光檢查異常者，若有發病的懷疑，醫師會進一步安排細菌

的檢查並提供追蹤治療服務。 

 

 

回條： 

已詳閱本通知書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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